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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44  证券简称：江苏三友  公告编号：2007－027 

 

重要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07 年 11 月 6 日，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国

防科学技术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上海江楚星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星宇科技”）三方签订了《“北斗卫星系统应用设备产业化”项目合作协议》。 

 

一、协议各方当事人介绍 

1、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德雅路

正街 47 号；院长：胡小平；副院长：沈林成。 

2、上海江楚星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星宇科技”注册地址：龙华后马路 147 号 6 幢 110 室；注册资本：1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夏建成；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营业务：电子领域、

通讯领域、生物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技术中介、

技术入股、技术承包；电子产品、通讯产品、机电设备、计算机及配件的配件。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上海江楚星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合作协议项目基本情况 

北斗卫星系统应用设备系指针对我国北斗一代、二代卫星导航开发的卫星授

时、定位和导航等的设备或系统，具有高精度、低成本、覆盖范围广的特点，可

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金融、证券、通信、电力、交通、广播电视、计算机网

络及军事应用等领域。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与“星宇科技”

从 2004 年开始研制北斗卫星系统相关应用设备。双方合作开发的 BD/GPS 双模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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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站间同步设备（以下简称“北斗授时设备”）用于站间时间同步，可以有效避

免我国对 GPS 的过度依赖。该项目形成产业化后，将对提高我国金融、证券、通

信、电力、交通等系统的安全性，具有相当广阔的商业应用前景，被列为国家航

天、航空产业“十一五”重点发展项目，完全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 

 

三、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甲方：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乙方：国防

科学技术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丙方：上海江楚星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一）三方责任与权利 

甲方： 

（1）协议签订后十五日内首付项目合作研发款壹佰万元人民币（为公司自

有资金）给乙方，用于“北斗授时设备”的研制；  

（2）负责组织 “北斗授时设备”项目的小试完善、中试； 

（3）负责“北斗授时设备”产业化准备工作。 

乙方： 

（1）负责提供“北斗授时设备”项目的小试完善、中试的工作环境； 

（2）负责“北斗授时设备”小试、中试中的技术实现； 

（3）负责“北斗授时设备”产业化准备工作中的技术支持。 

丙方： 

（1）参加“北斗授时设备”项目的小试完善、中试工作； 

（2）协助开发“北斗授时设备”市场。 

（二）、知识产权 

三方合作成果的知识产权由三方共同享有，除合作三方有权进行成果转化

外，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对外转让、与他人合作（在三方均同意的前提下可进行转

让或任何一方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可自行进行产业化，但不管是任何情形之一乙方

均享有合作成果转化收益的 10％）。另乙方、丙方在其原业务范围内仍可以使

用上述相关技术，但不得擅自对外转让、传授、与他人合作使用及许可他人使用

上述专利技术。 

四、项目合作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项目合作的目的：根据公司董事会制定的“拓宽领域，综合型经营”的

发展战略，公司此次与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星宇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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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推进我国北斗系统军民两用产业化，以“北斗授时设备”项目为牵引，建立

密切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共同研发北斗系统系列产品。公司认为虽然项目本

身处于试验阶段，但该产品是关系到国家信息安全的高科技产品，可以打破欧美

在该领域中的垄断，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为了更好的推进该项目，近期拟设立

一家公司作为研发及产业化的平台，请投资者注意公司的后续公告。 

2、存在的风险：该项目目前尚处于小试完善、进行中试阶段，由于中试及

产品形成产业化在时间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成果转化也存在一定的技术风险

和市场风险，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险。 

3、对公司的影响：公司此次与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星宇科技”的合作，实现了优势互补，能够进一步优化公司的产业结构，对公

司未来的发展有着现实和深远的意义。 

 

 

特此公告。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0 七年十一月七日 

 


